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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呼吸》十六階段之研究（三） 
◆ 釋覺華 
第十二特勝──「觀察無常」、「觀無常」……觀見無常之特性與事實。 
前面階段有些修「止」，有些「止觀雙運」，從這個階段開始必須進入「觀無常」

之類的現象。後四個階段就稱為「法念處」。《清淨道論》：「當先知無常，知無常

性，知無常觀，知觀無常者，此「無常」即指五蘊。「無常性」即彼等五蘊的生、

滅、變易，或五蘊生已又無；即彼等五蘊不停止於生的狀態，而以剎那滅而滅的

意思。」(76)觀無常必要清楚幾點：無常是什麼？無常如何了知？如何觀無常？

誰觀無常？所謂無常性即是色、受、想、行、識五蘊的生滅變化。若由上之特勝

推論，則此處應是透過出入息念以通達五蘊的徹底破除：修止時會生起喜樂等覺

受，觀這些覺受以通達受蘊，再透過「慧觀」以通達自己的「想蘊」，在受之後

如何改變？如何滅？從「想」到「行」之關的關係與無常性，以了達「識蘊」的

生起、滅除，也就是觀知「五蘊的生、滅、變易」。 
《觀呼吸》具體的說：「發展智慧的觀法必須向內，也就是必須仔細觀照顯相或

產生在自己身心上的各種事物，同時也注意自己內心的改變。」(77)從中我們知

道，觀無常就是觀見一切事物的生、住、滅，包括向內觀自己的心念，深入的體

見無常的事實。如果只是以理性和邏輯思考為基礎的知識活動，實與禪觀的發展

無益，它絕對無法獲得清晰的觀慧或通達，因而產生不了真實的厭離、捨斷之心。

書中把觀的對象分成五蘊、六根、十二因緣三組，分別或同時的觀見該事物的特

性與事實。 
《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十二，觀無常，此對破四禪不動，所以者何？如世間

中有動有不動法。三種為樂所動猶名動法，今此四禪名不動定，凡夫得此定時多

生常想，心生愛取。今若觀此定生滅代謝三相所遷，知是破壞不安之相，故經云：

一切世間動、不動法，皆敗壞不安之相，故名觀無常、心生愛取。今若觀此定生

滅代謝三相所遷，知是破壞不安之相，故經云：一切世間動、不動法，皆敗壞不

安之相，故名觀無常。」(78)文中對觀無常特勝的理解，在針對破除四禪不動心

的情況，因當行者得此禪定之時，多半會生起常住不變的想像，心中生起貪愛執

著。所以此特勝是要觀照生、住、滅等三種相貌的變化遷流的真實，因為一切世

間動、不動法，都是敗壞不安的相貌。《法界次第初門》：「離三禪入四禪時，常

修觀照。是故若發四禪不動定時，即自觀達，定中心識虛誑，念念生滅，故云觀

無常也。」(79)同樣地是在強調於四禪不動境時，於定中不僅能觀一切世間動、

不動法，皆是無常敗壞之象，同時更能反觀照心識虛誑、念念生滅的不實性，連

心識都是了不可得。 
此特勝對《清淨道論》而言，是行者由止入觀後，能對五蘊的無常生滅性加以體

證，包括能觀、所觀是一致的「無常性質」，但並未言此屬四禪定之慧觀。而《釋

禪波羅蜜次第法門》、《法界次第初門》則指稱於四禪不動之中，會對此定境生起

「常」想，生取著心，所以此特勝針對此四禪之定，亦是「生、住、滅」三相不



安的相貌予以觀慧了知。若從智者大師之禪籍，以及《清淨道論》可看出共同的

性質。《清淨道論》照見五蘊皆空之慧觀，而《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則重在破

四禪的不動定，然四禪的不動定，亦不離受想行識之作用，亦是生住滅之無常相，

故應以慧觀無執於四禪不動定的「常」想。 
第十三特勝──「觀出散」，智者大師針對虛空處定，獨立此特勝。 
實際而言，觀出散亦是觀無常義，只是智者大師將其十六特勝分別對應四禪八定

故，所以此第十三特勝之觀出散，是針對破「虛空處定」的空定而說。《釋禪波

羅蜜次第法門》：「觀出散者，行人初入虛空處時，即知四陰和合故有，無自性不

可取著。所以者何？若言有出散者，為虛空是出散？為心是出散？若心出散，心

為三相所遷，過去已謝，未來未至，現在無住，何能出耶？若空是出散者，空是

無知，無知之法有何出散？既不得空定，則心無受著，是名觀出散。」(80)出散

是指出離色界物質的心，入於虛空處定時，就能體證到受想行識等四蘊和合而有

之虛妄性，心不再生起任何取著。文中問言出散，應該是心的出散或是虛空的出

散？若是心的出散，則已被過去、現在、未來三種變遷之相所套限，如何出離？

如果是虛空出散，虛空是無知之法，有何出散可言！既然沒有一個所謂空的禪定

可得，心中也就不會有感受與執著。所以《法界次第初門》便言：「從四禪入虛

空處時，加修觀智，內外照了，是故若證空定之時，即知能離色界。緣空之識，

自在消散，而虛誑不實，心不愛著，故云觀出散。」(81)意指於四禪虛空處定時，

以其觀慧於證空之時，即離色界物質的心，然後緣空的「識」亦依據虛空消散而

自在，知其虛妄不實，不生愛著心。此針對上一特勝的四禪不動定往上提昇之虛

處定而言，緣上之止觀力，入此禪定時內外觀照，心境內外皆是虛妄不實，而出

離散失色界之繫縳。 
此特勝於上一「觀無常」之特勝中，智者大師獨予立出，乃是對觀無常之延伸，

因觀無常故心提昇至虛空處定，然於虛空處定時，又知其緣空之識亦虛妄不實，

故言出散觀，如是把層次分得更明晰。但在《清淨道論》中，此一特勝是合併「觀

無常」而說，不另立特勝，如上說「知彼等五蘊生滅……」。智者大師此「觀出

散」亦說：「知四蘊和合故有……」，至於「色蘊」則於上一「觀無常」的特勝中

已破除，所以二特勝合併為《清淨道論》中「觀無常」特勝之意涵。在早期禪經

中，只《坐禪三昧經》對出散有如是之解：「觀有為法出散，亦念息入出無常，

是名出散。諸有為法現世中出，從過去因緣和合故集，因緣壞故散，如是隨觀，

是名出散觀。」(82)此處雖未表明針對虛空處定之觀智，但同樣強調有為法之無

常性，對於一切有為法能知皆是因緣和合之故，一旦因緣散滅，一切有為法亦隨

之壞滅。唯此經列此特勝，其他則都與「觀無常」特勝合一同義。所以，由此推

論，智者大師所著之《釋禪波羅密》可能參考了早期傳入中國的《坐禪三昧經》。 
第十四特勝──「觀察斷」、「觀離欲」……《清淨道論》與《釋禪波羅密》所釋

的範圍不同。 
眾生是由四大五蘊和合之法所聚集，在生滅不斷的變化下，無有實體，而禪修的

目的即是要觀見事實的真相，才能真正的作到捨離貪執與憂惱，進能離欲。《清



淨道論》：「觀離欲中，有滅盡離欲與究竟離欲。『滅盡離欲』是諸行的剎那壞滅；

『究竟離欲』是涅槃。『觀離欲』是觀彼兩種而起毗婆舍那（觀）。具足觀彼二種

（離欲）而出息入息者。」(83)在這第十四階段禪觀中，它同時具足二種毗婆舍

那觀，也就是知見諸行無常、剎那壞滅的事實，另一則因此事實的徹見，而能斷

離捨棄一切因有我為實有的追求，達「究竟斷一切的欲」之涅槃境。 
然《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對此特勝則有範圍性的說明：「十四，觀離欲者，此

對識處，所以者何？一切愛著外境皆名為欲，從欲界乃至空處皆是心外之境，若

虛空為外境識來領受此空，即以空為所欲，今識處定緣於內識能離外空欲故離

欲。」(84)智者大師此特勝則針對「識處定」而說，因從欲界定乃至於空處定，

都是心外的境界，所以若以意識來領受這視以外境的虛空，就是等於以「虛空」

為貪欲的對象。而此特勝的「識處定」是繫緣於內心的意識，而離對外虛空的貪

著而能夠離欲。《法界次第初門》：「離虛空處定，入識處時，常以觀慧，內自推

撿，欲離虛空處。離欲之心，是故發識處定，即能觀達，識定虛誑不實，心不愛

著，故云觀離欲。」(85)於入識空處時，常以觀慧向內自我檢討，以離欲之心發

識處定，但對識處定也知道是但有名字，虛誑不實的存在，心不受染著，此即觀

離欲的用意。同指在此一特勝中，皆已能作到知一切法的生滅，觀一切法的非實

有性，而能達到離諸欲之境。 
《清淨道論》中「究竟離欲」與「滅盡離欲」，實則已含蓋了智者大師所謂的「虛

空處定」。因為得「滅盡離欲」者，必當已離我與我所的觀念，所以就沒有一個

內心的意識為實，有一個所謂的識處定可執。而《觀呼吸》則從此特勝開始，就

已經沒有討論。誠如中譯者鄭振煌先生於序文中說：「本書最後突然中止，並未

有完整的結論。」(86)下文將無由參考。 
第十五特勝──「觀滅」、「滅盡」……知內外身心了不可得。 
「滅」是指諸行滅、諸苦滅，換句話說，就是已達「無生」，由前止觀之力，深

知一切諸法的無常相、五蘊的虛幻不實、內外身心的了不可得。所以，不會再生

起我、我所的抓取，體驗觀察一切煩惱滅盡、無生的寂靜之樂。《清淨道論》於

此無多詮釋，意旨與觀離欲同，也就是已達究竟離欲、滅盡離欲之意。 
《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則更將此與第十特勝配合「無所有處定」來說：「十五，

觀滅者，此對無所有處，所以者何？此定緣無為法，塵心與無為相應，對無為法

塵發少識故，凡夫得之，謂之心滅，深生愛著不能捨，為之所縛。今言觀滅者，

得此定時即覺有少識，此識雖少，亦有四陰和合、無常無我虛誑。譬如糞穢，多

少俱臭，不可染著，是名觀滅。」(87)此針對「無所有處定」而說。此禪定是繫

緣於無為的法塵境界，心與無為法相應，相對於無為法塵，發起少量意識。凡夫

得此禪定，會以為心停滅，深生愛著，被其繫縳。此特勝說的「觀滅」，即是覺

察到只有少量的意識，雖然很少，但也是受想行識的和合，是無常虛妄性，就好

像糞便臭穢，縱使是少量，仍然臭穢，不可染著，所以才稱為觀照寂滅。《法界

次第初門》：「離識處入無所有時，以智照了所修之境、能修之心，是故若發無所

有處定，即自觀達無所有處虛誑不實，心不住著，故云觀滅。」(88)智者大師所



要強調的是，行者在無所有處定時，要能夠慧觀到就連無所有處亦是虛妄，心一

點都不住著，如是到了「無所有處定」時，都能如此慧觀，那就是所謂「觀滅」

的階段。 
第十六特勝──「捨遣觀」、「觀捨遣我出入息」……究竟涅槃。 
至此第十六階段，行者於戒定慧三學可說是已能成就：一、獲得正念。二、心已

解脫各種束縳。三、解脫捨離最微細複雜的煩惱，同時證入寂靜涅槃之境。 
《清淨道論》：「有遍捨捨遣及跳入捨遣兩種捨遣，捨遣即是觀，故名捨遣觀。然

而毗婆舍那（觀）以部分而遍捨諸蘊及諸行的煩惱（以上為遍捨捨遣），以見有

為的過失及傾向（與有為）相反的涅槃而跳入之（以上為跳入捨遣），故說遍捨

捨遣及跳入捨遣。」(89)《清淨道論》在此第十六階段，可說是作了一個總結，

也就是說當慧觀之力生起時，能遍捨以為實有諸蘊，同時捨離各種煩惱，這是遍

捨捨遣。相對地，因見有為諸法的種種過失與不實，漸而傾向寂靜涅槃之境，故

說是跳入捨遣，這十六階段至此，可謂已離生死入涅槃之境。 
《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十六，觀棄捨者，此對非想，所以者何？非想是兩捨

之對治，從初禪以來但有遍捨，無有兩捨故，未與棄捨之名。今此非想，既有雙

捨有無，故名棄捨。亦以此定是捨中之極故，最後受名。若凡夫得此定時，謂為

涅槃。無有觀慧覺了，不能捨離。今明棄捨者，得此定時，即知四陰、十二入、

三界及十種細心數等，和合所成。當知此定無常、苦空、無我，虛誑不實，不應

計為涅槃，生安樂想。既知空寂，即不受著，是名觀棄捨。雖求定相而亦成就此

定。爾時即具二種棄捨：一者根本棄捨，二者涅槃棄捨。永棄生死，故云觀棄捨。」

(90) 
此特勝是觀照放棄和捨離的法門，針對非想非非想處定所說。因非想有二種捨離

（捨離空有和捨離識無）的對治，從初禪以來的禪定只有所遍捨，但無此二種捨

離。而此「非想」則是捨離有與無，故稱為「棄捨」。此項禪定是捨離中的最極

處，凡夫得此定謂之涅槃。得此禪定能知四陰、十二入、三界、十種細微的心所

法等，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此定亦是無常、苦、空、無我之空寂性，不會計執安

樂的想法。這時已具備兩種棄捨：一者根本的放棄和捨離。二者涅槃的放棄和捨

離，永遠放棄生死，因此說觀棄捨，也就是已能具究竟解脫。 
《法界次第初門》：「若發非想定時，即觀照分明，知非想處兩捨之定，猶有細想，

四眾和合而有虛誑不實，非是涅槃安樂真法，則心不愛著。」(91)此中所說的乃

是指在非想非非想處定中，仍會有微細之念，此微細之想，亦非是安樂之法，應

予見性虛誑而不生愛著。所以，智者大師在第十六特勝中同樣的說棄捨到捨中之

極致，達到永棄生死之境。 
此十六階段在南北傳之比較下，其次第並無不同，每一階段的觀修重點亦無衝突

之處，唯智者大師「法念處」中所談的四個特勝，皆有指攝對象。而《清淨道論》

則含述了所有的法與境，不分別以識無邊、空無邊、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處的對

象來說，從中也可見智者大師用心之處。 
六、結論 



安般念配合身、受、心、法四個念處，有十六步驟的完整修法。開始時正念於呼

吸，接著正念在各種感受、心境上，然後正念在無常、苦、無我的法印上，最後

正念在捨離上。此是由止至觀的完整修學歷程。 
以《觀呼吸》的十六階段來說，第一「身念處」（1～4 階段）是以觀呼吸的方式

來控制呼吸，集中專注力，培養定力。第二「受念處」（4～8 階段）則以各種方

法來注意喜、樂的覺受。第三「心念處」（9～12 階段）是以各種方法來注意心，

明瞭心的狀態，知其不僅外境，連心都是無常、苦、空、無我的。第四（13~16
階段）「法念處」範圍最廣，同時也是最微細的所緣，所有的法均包含其中。智

者大師因此又清楚地分析包括「識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的層

次。在「法念處」不論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諦等，都是體驗「無常生滅」

的事實，因而達到離染、滅、捨離之究竟涅槃。 
「觀呼吸」十六階段的修學過程，與四念住配合有一定的修習次序，其間還可離

析出七覺支的操作要領，而達到明、解脫的圓滿。如《雜阿含》：阿難白佛：「是

名修四念處滿足七覺分，云何修七覺分滿足明、解脫？」佛告阿難：「若比丘修

念覺分：依遠離、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念覺分已，滿足明、解脫，乃至修

捨覺分，依遠離、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修捨覺分已，明、解脫滿足。」

(92)此中雖以觀呼吸為初門，再漸進以四念處結合七覺支，而後圓滿明、解脫。

如是漸次修習圓滿的過程，可看出其中每一階段都有不可分割的相類性，每一階

段都滋潤著另一階段的重要關鍵，引領著行者依序修習止觀的運行，不致耽於禪

定之樂境，而漸進趣向解脫。 
「觀呼吸」的十六階段，不純然只是「定」，且具備了「觀」。若只有定，那是有

漏的（如四禪、四空定、四無量心）；若有觀，則成無漏，此禪法在南北朝諸禪

師奉行之。有關數息六門，在多數的禪經中都曾提及，且論述其修法；但就整體

而言，所述並不完備，如安世高譯的《安般守意經》顯得有些紊亂，佛陀跋陀羅

所譯《達摩多羅禪經》有較完備的修法。至於早期中國佛教有關此法之傳授修學，

由於史料不足，只能作零星的論述。史料保持較完整的應是天台宗，南嶽慧思、

天台智者的諸論著中，不僅發揮自家的禪觀，同時也保存了早期禪法。若從與《清

淨道論》及南傳大師佛使尊者所著的《觀呼吸》相對照，發見智者大師之止觀著

作，雖有少部分詮釋的範圍不同，但內涵是完全一樣的次第，此保有禪修的次第，

亦可說北傳禪法較有具體之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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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論》卷 11 云「十六行」《大正藏》二十五冊，頁 138 中。；《瑜伽師地論》卷

27 云「十六勝行」《大正藏》三十冊，頁 432 上。；《清淨道論》中冊云「十六

事」。智者大師撰述之作皆名「十六特勝」，為行文方便故，下文統稱「十六特勝」。 
(2)安那般那念，梵語 anapana-smrti，巴利語 anapana-sati。Anapana 漢譯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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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念所緣入出息等，名阿那波那念所緣。」至於何為出息？何為入息？諸經論說

法不同，《大毘婆沙論》（大 27，134a23）歸納有四說，論主以初說為善。 
 
 《毘婆沙》諸說 A 說 B 說 C 說 D 說 
 “ana”〈持來〉： 入息 出息 煖息 上息 
 “apana”〈持去〉： 出息 入息 冷息 下息 
 
惠敏法師在《聲聞地  所緣研究》〈阿那波那語義〉有詳細的解說，若有

意作深入了解，可參閱其著作。釋惠敏著《聲聞地  所緣研究》，東京：

山喜房，1994，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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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謂覺了，支為支分義。即覺了所修法的真偽。此中，共有七支之分。茲略述如

下︰(1)擇法覺支︰擇即揀擇，以智慧觀察諸法時，能簡別真偽，不謬取虛偽法

故。(2)精進覺支︰精謂不雜，進謂無間。即對於所修法，努力精進不懈。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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